讀經小組示範－腓立比書第二章
參 以基督為榜樣、為表明　二1～30 
一 魂裡聯結，思念同一　1～4 
（問：何謂思念“同一件事”?）
  ＊腓2：2 註6 【從本書全文看，這裡“同一件事，”必是指對基督主觀的認識和經歷。惟有基督，該是我們全人的中心和普及。我們的思念應當集中在對基督寶貴的認識和經歷上。任何別的事物，都會使我們的思念不同，造成我們中間的不合。】

二 以基督為榜樣　5～11 
 （問：我們要如何思念基督耶穌裡面所思念的?）

＊腓2：5註1【當基督倒空自己，取了奴僕的形狀，顯為人的樣子，並且降卑自己的時候，祂裡面也有這種思念和心思。要有這樣的心思，我們需要在基督的心腸裡與祂是一。要經歷基督，我們需要到一個地步，就是在祂內在柔細的感覺和思想裡與祂是一。】

三 作成救恩以表明基督　12～16
（問：何謂“當恐懼戰兢，作成我們自己的救恩”?）

＊腓2：12節註3~5 【恐懼是裡面的動機，戰兢是外面的態度。我們已經接受神的救恩，這救恩的頂點就是被神高舉在榮耀裡，和主耶穌一樣。我們需要恐懼戰兢，常常且絕對的順從，以完成這救恩，將這救恩帶到終極的結局。我們已經憑信接受這救恩，現今我們必須藉著順從，包括我們魂裡真實的一，以完成這救恩。憑信接受救恩，是一次永遠的；完成救恩，卻是一生之久。作成你們自己的救恩， 這並不是指救我們脫離神的定罪和火湖的永遠救恩，乃是指每天的救恩，就是一位活的人；這是我們以所活、所經歷、所享受的基督，作外面和裡面的榜樣而有的結果。這救恩的主要元素，乃是作釘十字架生命的基督，以及在高舉裡的基督。當這榜樣成為信徒內裡的生命時，就成了他們的救恩。只有這事會叫使徒的喜樂滿足。】
 四 信心祭物上的奠祭　17～18 
 五 使徒對信徒的關切　19～30 
（問：腓立比書為什麼這麼著重信徒的魂?）

    ＊腓2：20節 註1 【我們必須同魂與人位化的福音信仰一齊努力；我們必須魂裡聯結，思念同一件事；並且我們必須同魂，真正關心基督耶穌的事。在福音的工作上，在信徒的交通上，以及在主的權益上，我們的魂總是個難處。因此，我們的魂，特別是魂的主要部分─心思，必須被變化，（羅十二2，）使我們在基督的身體生活裡是一魂的，在魂裡聯結，並且同魂。】

【本章思路】
本章是以基督作我們的榜樣、模型。這榜樣乃是我們救恩（12）的標準。5～16節有四個基本元素：基督、（5、）救恩、（12、）神（13）和生命的話。（16。）生命的話藉著運行的神作出模型，將救恩應用到我們日常的生活中。我們就是這樣享受基督並活基督，以祂為我們的模型。而將生命的話表明出來，就是藉著活出基督，向世人應用、陳明並供獻生命的話。
照著二章十七和十八節，保羅與腓立比信徒彼此同樂，彼此分享他們的喜樂。保羅歡喜，能彀成為奠祭，澆奠在信徒信心的祭物上，並在他為信徒的信心而殉道的事上，與信徒分享他的喜樂。這代表經歷基督的兩個高峰。信徒這一面有信心的高峰，使徒那一面有殉道的高峰。
在腓立比二章十九至三十節，我們看見保羅對信徒的關切。這段話與經歷基督有關。保羅樂意成為奠祭，澆奠在信徒的信心上時，他乃是從深處關心他們。真正的經歷基督，總叫我們顧到召會和聖徒。對基督的經歷必須是為著祂的身體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
被基督浸透，思念相同的事
惟有基督浸透我們的心思，並佔有我們的思想，我們纔可能思念相同的事。這樣，我們就能自然而然的思念相同的事，甚至思念同一件事。除了這樣被基督浸透之外，沒有兩個人能思念相同的事，就連夫妻也不例外。然而，保羅所懇求、所盼望的，乃是要腓立比全召會都思念相同的事。他請求腓立比人若對他有鼓勵、有安慰、有愛、有慈心和憐恤，就要藉著思念相同的事，使他的喜樂滿足。但是，一大群人怎麼能思念同一件事？我們再次指出，惟有信徒們被基督佔有，並讓祂浸透他們全人的時候，這件事纔有可能。那時，也惟有那時，我們纔能彀思念相同的事。基督是獨一的，是中心，也是普及。當基督在經歷上，而不只在道理上，成為我們的中心和普及時，我們自然而然就會思念相同的事。
是合作，不是模倣
在腓立比二章裏，保羅不是囑咐我們以客觀的基督作我們的榜樣，來模倣祂。這是『效法基督』一書所推介的作法。想要這樣模倣基督，就像猴子想要模倣人類一樣。我們不應該斷章取義；當我們來看五至八節的上下文時，就看見這榜樣乃是我們的救恩，而這救恩就是神自己在我們裏面運行，以實際的方式拯救我們。我們在自己裏面無法作成我們的救恩；然而，那位有能力的，現今正在我們裏面運行，叫我們裏面立志，外面行事。我們的責任就是與祂合作。當我們與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合作時，就是以基督為我們的榜樣。

如果我們裏面沒有這個釘十字架的生命，我們絕不能照著腓立比二章所陳明的榜樣來生活。惟有釘十字架的生命纔能活出這個榜樣。如果我們的行事仍有私圖好爭、貪圖虛榮，或者還有野心要作頭、作長老，我們就不是活釘十字架的生命，我們就沒有倒空自己，也沒有降卑自己。然而，我們裏面的確有能倒空自己並降卑自己的生命；這個生命從來不以甚麼東西為強奪之珍而緊持不放；相反地，牠總是樂意捨棄地位、捨棄頭銜。（摘自腓立比書生命讀經 第十篇）
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我們就好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裏。腓立比二章十五節繙作『發光之體』的希臘字，意思指返照太陽光的光體。每一位神的兒女都是返照來自神獨一兒子基督之光的發光體。在宇宙間只有一個光源，這光源就是神。我們這些發光體也藉著將生命的話表明出來而返照祂。這四件重要的事都非常主觀，而且都是可以經歷的。我們已經接受救恩，這救恩就是神自己。如今這位神在我們裏面運行；祂作為主觀的救恩，在我們的經歷中是真實的。祂不是沉睡的、被動的或閒懶的。祂在我們裏面的運行，就是在我們裏面的加力。何等奇妙，我們是從這位加力之神而生的！因此，我們有祂那滿了活力的生命和性情。我們乃是加力之神滿了活力的兒女！我們自然就能返照來自神這宇宙源頭的光。在彎曲悖謬的世代，我們好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裏。（摘自腓立比書生命讀經 第十二篇）
在身體裏經歷基督
每位殉道者已經具備了某種的態度，然後，到了殉道的時刻，這樣的人就能捨棄肉身的生命，真正成為殉道者。這原則適用於在召會生活裏不顧我們的魂。我們若無心為著基督身體的緣故，犧牲自己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我們就不能犧牲肉身的生命來殉道。以巴弗提要不顧他肉身的生命，他必須先願意不顧他的魂。真正說來，我們在召會生活裏，必須為著基督的身體和眾聖徒成為殉道者。我們若願意為著主的恢復與主是一，就必須甘願犧牲自己的心思、感覺和意願。這就是不顧我們的魂。（摘自腓立比書生命讀經 第十六篇）
主日三段式讀經材料參考
選用詩歌：377，378或382首。
禱讀經節：十二~十三節，十五~十六節。
選讀註解：五節註1~2；十二節註4，十六節註1。
擘餅聚會建議詩歌： 157首或154首；25首或37首（敬拜父）。

